清华大学第二十三届“挑战杯”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暨展览规程
一  宗旨
    第一条  2005年清华大学第二十三届“挑战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展览将于四月举办，本届科展通过展览近一年来我校学生课外科技成果，评选并奖励优秀作品，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技术交流，表彰开展课外科技活动突出的系（院）、班级、学生个人，交流各系（院）开展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的经验，进一步推动我校学生的课外科技活动向更广更深的层次发展，培养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良好学风和校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的科技骨干人才，弘扬“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勇于创新，迎接挑战”的精神，激发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感。
二  时间和地点
    第二条  本届竞赛暨科展的时间定于2005年4月23日至4月24日举行，地点定在综合体育中心旁边的网球场。
三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教务处

清华大学科技研究院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共青团清华大学委员会

清华大学学生科学技术协会

 协办单位：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科协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医学院科协

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生物科学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科协

清华大学软件学院科协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科协

    第三条  本届科展由教务处、研究生院、科技研究院、校团委指导，校学生科协主办。科展设立组委会，负责科展的组织和筹备工作。组委会设立主任一名、副主任四名并下设秘书处负责科展的日常工作，秘书处设秘书长一名，副秘书长两名，成员若干名。
    第四条  科展设立评委会，主持参展作品的评比工作。评委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四名、评委若干名。评委由各系推荐老师、SRT计划项目评审组老师及校外科技、企业界知名人士组成。
四  参展资格
    第五条  凡2004年12月31日以前注册在校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及专科生（在职本（专）科生，在职博（硕）士生，论文博（硕）士生除外）均可参加本次科展。
    第六条  参展作品必须是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完成（入学前工作、学习时完成的作品不在参展范围内）、且未参加过前二十二届挑战杯科展（或曾参加过但又有重要改进）的成果，同时必须是已通过本系或种子基金组委会项目立项审批考核的作品。参赛作品可以是学生独立完成的SRT项目，但在申报时应注明。
    第七条  参展作品必须是由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且是竞赛申报日前两年内独立完成的学生课外科技作品或社会实践活动成果。（即主要构思、设计及制作工作由学生在课外时间独立完成，可以有教师指导，但以教师名义报过成果的不能参展）

    第八条  参赛作者必须拥有对作品的所有权，必须保证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工业产权或技术秘密。如出现有关纠纷，责任完全由参赛作者承担。

第九条  本届科展不接受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项目及对人体健康、自然环境有危害的项目。
     第十条  参赛作品涉及下述内容时，必须由申报单位提供有关部门的证明材料，否则不予评审：

· 动植物新品种的发现或培育，须有省级以上农科部门或科研院所开具的证明；

· 对国家保护动植物的研究，须有省级以上林业部门开具证明（证明该项研究的过程中未产生对所研究的动植物繁衍、生长不利的影响）；

· 新药物的研究，须有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鉴定证明；

· 医疗卫生研究须通过专家鉴定，并最好附上在公开发行的专业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 涉及燃气用具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关的用具的研究，须有国家相对应的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认定证明；

· 其他须国家有关部门实现批准或许可方可参赛的作品；

    第十一条  参展作品作者的资格须经作者所在系（院）的科研科、教务科或研究生科审查，加盖系公章生效。
    第十二条  组委会将对作者及作品的资格进行审查，对于不符合参展资格或有弄虚作假现象者核查属实后，立刻停止其参展，对已获奖的将追回所获得的一切奖励及荣誉，并以适当形式公布。
五  参展办法
    第十三条  本届科展以系（院）为单位报名参加，参展同学向所在系（院）申请，经各系（院）批准，由各系（院）科协根据规程及有关文件（《科展通知》及《作品须知》等）向科展组委会申报，本届采取网上报名与纸制作品申报同时进行的方式。
第十四条  个人可以直接向校学生科协申请，经科展组委会批准后参展。科技类协会组织制作的作品可以协会名义直接向校科协申请参展并可参与评比。

六  作品评奖原则
第十五条  参评作品评分方法细则另有文件通知。
    第十六条  本届科展将分别评出本科生和研究生获奖作品。获奖作品数量及比例如下（可视具体情况作相应调整）：
	奖  项
	总 数

	特等奖
	1（可空缺）

	一等奖
	10

	二等奖
	20

	三等奖
	30

	创新奖
	10（最多）

	最佳展示奖
	10（最多）


本届科展获奖作品数量原则上本科生与研究生各占50%，但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参展作品分制作、软件、论文（不包括译文）三类进行评奖，凡含有硬件制作的作品均参加制作类评奖。上述三类作品的评奖比例原则上为制作约占50％，软件和论文约共占50％。其中,特等奖、第一、二、三等奖主要由作品总分决定，创新奖则主要由该作品创新性决定，并由评委老师联合推荐。最佳展示奖由参观展览的同学投票选出。创新奖不受比例限制，且与其它奖项并不冲突，即同一作品可同时获得创新奖和另外一奖项。
第十七条  科展评比时所有系（院）按学科范围共分为六个组：

第一组： 自动化、计算机、电机、电子、医学院、软件学院

第二组： 精仪、工业工程系、机械、汽车、热能、力学

第三组： 化工、材料、化学、生物


第四组： 水利、环境、土木、建筑

第五组： 工物、物理、数学


第六组： 人文社科学院、经管学院、法学院
此种分类方法仅限于作品评比工作。评比时分别由各组评委老师对本组作品进行评分。各系所有上交作品必须写明各作品即将送交的评审组，所有作品经评委会审查后，将送交相应评审组参加评比。

第十八条  本届挑战杯采用现场答辩的形式。甲组院（系）的评审时间为60分钟，乙组院系的评审时间为50分钟。各院系可以在本院系作品的总时间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每件作品的答辩时间。评审期间，各院（系）需要安排作者讲解，回答老师提问。

第十九条  在科展作品正式评比前，由各系科协组织系内老师对本系参赛作品进行预答辩，并在作品评分表上注明该作品预评时老师的评语，以作为该作品正式评比的参考。

七  “挑战杯”计分方法
第二十条  科展设团体流动奖杯––––“挑战杯”，以奖励团体总分（研究生、 本科生、专科生的作品分数均计入）第一名的系（院）。计分方法如下：
团体总分＝作品基本分+获奖作品得分＋作品附加分
1) 作品基本分说明:

各系上交作品加分计算，满分100分。参评作品甲组系交12件、乙组系交10件，得分为50分，经核实后，在此基础上少交一件扣5分，多交一件作品甲组系加4分，乙组系加5分，加满100分为止。

甲组: 自动化、计算机、电机、电子、精仪、机械

乙组：汽车、热能、力学、化工、材料、化学、生物、医学院、水利、环境、土木、建筑、工物、物理、数学、经管学院、法学院、工业工程、软件学院、人文学院
2）获奖作品得分说明：特等奖100分/件，一等奖80分/件，二等奖40分/件，三等奖20分/件，创新奖10分/件，最佳展示奖10分/件。上交作品时请明确第一作者，跨系合作的作品，得分加到第一作者所在系。如作者一致同意在创作中几名作者的所发挥的作用相同，则作品的得分平均分给作者所在系。
3) 附加分说明：附加分实行封顶，最高为50分，加分办法如下：

对于参加其他“挑战杯”体系科技赛事（机械创新设计大赛、计算机知识与技能大赛、结构设计大赛、数学建模大赛、电子设计大赛）并获得一定奖项的作品，采取特等奖和一等奖向所在系加20分/件，二等奖加10分/件的原则(对于非相关专业同学的获奖作品加分时乘1.2的加权系数)。同一比赛每系只取前两名作品计入附加分。对于在上列赛事中获奖并参加本届科展的作品，若获奖，将只计所应加的最高分。

第二十一条  研究生获奖作品除计入系总分外，另在研究生范围内，各系单记成绩，提供给研究生院，作为研究生院的一项竞赛活动。
第二十二条  本届比赛设立“最佳组织奖”5名，以表彰组织工作出色，报名踊跃，时间控制较好的系。该奖由校团委，校学生科协颁发。
八  其他
    第二十三条  各系排名
1．各系科展成绩按照总分排名，总分第一名的系即为“挑战杯”奖杯得主。
2．如果两个或多个系团体总分相等，则以每系获得一等奖的作品数决定名次；若一等奖作品数相等，则以二等奖作品数决定，依次类推。
    第二十四条  本届科展将从参展作品中挑选具有一定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项目，上报学校，列入学校的SRT计划，同时加入第九届全国挑战杯备选项目。
第二十五条  本规程解释权归校团委和校学生科协。

教  务  处
科技研究院
研 究 生 院
校  团  委
校学生科协
2005年3月
